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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山翠亨新区马安村片区（1921 单元）01、
02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修改》采购需求书

序号 类别 内容

1 项目名称
《中山翠亨新区马安村片区（1921单元）01、

02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修改》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（采购人）名称：中山翠亨城市更新

和土地整备局

地址：中山翠亨新区香山大道 28 号规划馆 201

室

联系电话：0760-85599035

联系人：罗工

3 中介服务名称 城乡规划编制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城乡规划编制乙级

或以上

2.需回避的机构：无

3.根据项目实际需求的其他要求：需入驻广东

省中介服务超市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1.项目基本情况：本次规划范围位于马鞍岛西

北角，东起茅龙涌水道，南至横门路、哈工大

装备产业园、飞鹅山东侧、骏源街、飞鹅山正

街，西至五桂路，西侧和北侧至横门水道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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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6.93 公顷。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《中山市

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》《中山市控制性详

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中规定的控制

性详细规划基本内容；与调整涉及的相关规划

进行衔接，包括与上层次规划、专项规划、详

细规划等的衔接；对项目调整进行可行性分

析；对调整后影响进行分析；对调整后可行性

进行总结等。同时配合业主单位按照一般修改

程序推进控规，做好沟通、宣讲、汇报、送达、

编制、评审、报批等各项工作。

2.中选单位要求：

（1）技术要求：主要技术依据：《中山市控

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《中山

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《中

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（2023）》

等。成果及格式要求：按国家、广东省、中山

市现行的技术规定执行。

（2）本次需要出具两套项目成果：分别是《中

山翠亨新区马安村片区（1921 单元）01、02

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修改》和《中山翠亨

新区马安村片区（1921 单元）01 街区

19210103(1)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》。

截止 2026年 5月 9日《中山翠亨新区马安村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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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（1921 单元）01、02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

一般修改》已经完成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、送

达相关利害人、征求市相关部门意见等工作。

《中山翠亨新区马安村片区（1921 单元）01

街区 19210103(1)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

整》（包含于范围内，面积面积为 15.71 公顷）

需完成规委会到成果入库的全套文件。

合作单位需要向业主单位提供以上两套独立

的最终成果。每套成果要求如下：最终成果打

印版 8份，以光盘的方式提供最终成果电子数

据8份，成果内容为技术文件和法定文件组成，

文字为 DOC 或 PDF 格式，图纸为 DWG、JPG 格

式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提供服务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具体按合同约

定

7 公开选取方式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，项目业主方

将根据意向单位提供响应方案，综合考虑但不

限于服务报价、服务便利程度、意向单位信用

评分、意向单位过往业绩等最终选定服务单

位。

2.报价方式：服务金额，服务费用上限少于 100

万。

3.计价标准：参照《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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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（2017 年修订版）收费标准以及本采购需

求第 5点提到的项目进度。

8 服务时间

采购合同自双方签订生效后，服务至成果获得

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复，并将最终成果录入中山

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系统。

响应时间：当业主单位需中选单位配合开展工

作，中选单位需 1小时内到达服务点。

9 验收

1.验收标准：成果方案通过中山市政府批复。

2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若成果报告不满足

审查要求，中选单位应在 5天内（包括 5天）

完成修改或做出说明。若整改需 5天以上，则

需与采购人另行商讨决定。若逾期仍未做出整

改，从而影响项目进度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

则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以及

服务合同约定或实际情况进行处罚。

10 结算方式 以合同约定为准

11 违约责任 以合同约定为准

12
补充合同和解

决争议方式

1.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

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

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2.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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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备注

1.本次服务的所有需求资料、过程资料、成果

资料均属于采购人。中选单位应对所有资料进

行保密，不可用于除本项目之外的其他项目。

若发现中选单位未经过采购人允许，将成果用

于除本项目之外的其他项目，则采购人可追究

中选单位相关法律责任。

2.要求报名时提供：（1）城乡规划编制资质

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。（2）提供 3年内相关

业务的业绩（业绩必须是服务单位承接的项

目，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

章）。

附：规划范围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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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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